附件3：


单位承诺书

南通市财政局： 

现同意我单位_________同志参加南通市第三期会计领军人才（江海名会）培养选拔。

如果该同志通过选拔成为学员，我单位将保障该学员应有的权利，特别是确保其有充分的时间参加定期的集中授课和考察交流，并督促该学员履行应尽的义务。

     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

单    位   公   章：__________________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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